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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研通字〔2017〕25 号 

关于 2017 年夏季毕业/学位证书及授予学位决定 

发放与领取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院系： 

现将本学期授予硕士、博士学位人员的毕业/学位证书及授予学位决定的发放

与领取工作安排如下： 

一、发放方式及发放时间： 

（一）院系发放时间段：6 月 22 日～7 月 7日 

1、6 月 22 日，由院系研究生秘书至研究生院 8号楼二楼第四会议室领取学位

证书及授予学位决定，至 8号楼 127 房间领取毕业证书； 

2、6 月 22 日～7月 7日，当期毕业/获授学位的学生到所属院系研究生秘书

处领取毕业/学位证书； 

3、各院系辅导员负责在规定时间内将授予学位决定归入学生的人事档案； 

4、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应届毕业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不发给本人，由研

究生院寄回定向委培单位，请院系尽快核实少名族骨干寄回单位地址； 

5、有需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翻译件的同学，请至研究生院 8号楼 119 室办

理。联系电话：65643563、65642670，办理流程详见以下网址： 

http://www.gs.fudan.edu.cn/61/44/c2892a24900/page.htm 

（二）研究生院服务中心发放时间段：7 月 8日及以后 

1、请各院系于 7月 7日 16:00 前，将尚未发放的毕业/学位证书及《毕业/学

位证书签收登记表》交还给研究生院； 

2、7 月 8 日以后，学生到研究生院服务中心领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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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服务中心的办公地址：研究生院 8号楼 119 室，暑假办公时间请见

研究生院网站上的相关通知。 

研究生院网址：http://www.gs.fudan.edu.cn/  

二、领取毕业/学位证书须满足条件及发放手续： 

1、离校手续已办结，离校系统中显示“环节：发放毕业/学位证”时（受国家

留学基金委（CSC）资助项目，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离校系统里户口

和档案这两项暂不要求办理），可发放证书； 

2、领取毕业证书须携带学生证，发证的老师须在毕业生学生证上加盖研究生

院下发的《该生已离校学生证作废》章； 

3、学历生领取学位证须出示毕业证书原件； 

4、申请学位时文章尚未正式发表者，须携带登载申请学位所需发表文章的期

刊杂志原件（同等学力人员均需携带期刊原件），以及经由导师、院系分管领导

或院系秘书签字的杂志封面、目录页和文章首页复印件。 

若文章是登载在无法获取期刊杂志原件的国外杂志上，且已经在网页上正式

出版的，仅需提供经由导师、院系分管领导或院系秘书签字的带有网页信息和页

码的全文打印件。 

受委托代领证书者，除了需要携带委托人的以上材料之外，还须携带本人身

份证件及经委托人亲笔签名的委托书（见附件）。 

以上安排均不含医科研究生的毕业/学位证书，医科研究生证书的发放与领

取由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另行安排。 

特此通知。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2017 年 6 月 21 日 


